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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8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7 月 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购上海重塑能源集团有

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你公司拟以现金出资 26,254.27

万元收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惠清京诺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惠清京诺”）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鲁平京能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鲁平京能”）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京隆宝罗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京隆宝罗”）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

鹏凡之滨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鹏凡之滨”）等四名

交易对方持有的上海重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塑集团”）

14.586%的股权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重塑集团股东全部权益价

值为 18 亿元，相较于对应的净资产增值率为 633.09%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对本次收购重塑集团少数股权进行资

产评估。如是，请补充披露评估方法、评估假设、评估程序的实施过

程、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及评估结论，并结合近三年重塑集团股权转

让情况、同类可比公司股权转让情况说明本次评估增值率高达 633.09%

的原因及评估作价的公允性、合理性。请评估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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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意见。 

2、请详细说明惠清京诺、鲁平京能、京隆宝罗和鹏凡之滨取得

重塑集团 15%股权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时间、出资份额、

股权比例、交易价格、作价依据，并说明本次交易与上述四名交易对

方历次受让重塑集团 15%的股权价格是否存在差异。如存在，请结合

本次资产评估的过程及结论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、合理性及是否存在

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重塑集团于 2015年 9月成立，主要产品为车用燃料电池系统，

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1,112.36 万元，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-536.25 万

元。 

1）请结合重塑集团的具体业务及 2017 年、2018 年按业务分类

的收入构成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、成本、费用等具体情况，分析说明

2018 年度重塑集团业绩亏损的原因； 

2）请结合重塑集团成立以来各年度研发投入及占营业收入的比

重，具体说明你公司判断重塑集团“具有丰富的整车动力系统开发项

目经验，系统开发经验，标准化的开发流程和质量、验证体系，在开

发项目中拥有独立的工程设计能力和试制能力，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

位”的依据； 

3）公告显示，“目前重塑集团已为全国多家汽车企业配套燃料电

池客车、物流车动力系统设计，截止 2018 年已完成 43 款氢燃料电池

汽车的车型开发”，请根据重塑集团主要客户的具体情况，补充披露

上述汽车动力系统设计客户的名称、最近三年业务往来情况、销售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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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款回收情况，并结合重塑集团的研发投入说明已完成的 43 款车型

开发的具体情况； 

4）请具体说明重塑集团已完成研发并分别于 2017年 6月和 2018

年 7 月投产的 CAVEN3 和 CAVEN4 两款燃料电池系统的年度产能及

销售情况； 

5）根据公告，“重塑集团在广东省云浮市建成国内首座商用车燃

料电池系统量产基地，一期产能5,000套/年，扩产后产能可达到20,000

套/年”。请你公司具体说明 2018 年重塑集团实际产能、扩产计划、

达到 20000 套/年产能的具体时间，并说明相关产能的销售实现情况； 

6）请补充披露重塑集团运营团队核心人员的数量、学历构成、

工作及研发经历，及你公司判断“该团队是国内最早投入研发燃料电

池汽车的团队之一”的具体依据； 

 7）请你公司具体说明“重塑集团与同济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分

别共建联合实验室，开展燃料电池相关攻关课题研究”的课题名称、

合作方式、重塑集团课题研究投入方式及研究进展； 

8）你公司在公告中披露，重塑集团“与广东国鸿成立合资公司，

掌握上游电堆资源；在广东佛山南海和苏州常熟建立氢能产业基地，

布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”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合资公司及产业

基地建设的具体情况及对重塑集团生产、销售的影响； 

9）公告显示，重塑集团“联合国富氢能（原富瑞氢能）和氢车

熟路等业内企业成立从事加氢站业务的嘉氢实业，与一汽解放、宇通

客车、飞驰客车、东风等整车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形成了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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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产业链布局”，请你公司说明良好合作关系及产业链布局的具体体

现； 

10）请结合同行业公司氢燃料电池生产、销售的情况，说明你公

司判断重塑集团氢燃料电池系统销售在国内处于行业前列的数据依

据。 

4、根据公告，你公司本次收购重塑集团 14.586%股权，预计能

够“深化与重塑集团的战略合作”、“有利于公司技术和市场积累”、

“形成利润增长点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”。 

1）请结合重塑集团主要产品、客户及 2018 年至今的经营状况，

具体分析说明收购重塑集团少数股权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之间

的“协同效应”及“优势互补”的具体情况； 

2）请结合评估报告中对重塑集团收入、盈利的预测，说明公司

投资收益的可实现性、是否考虑了收购标的后续经营恶化的风险以及

是否设定有相关保证措施； 

3）请说明本次收购后，你公司是否存在拟定的参与重塑集团管

理或其他经营计划、相关计划是否已取得其他相关方同意；如本次收

购仅为财务投资的，请进一步补充说明保障你公司相关权益的具体措

施及其有效性； 

4）请结合上述情况，进一步说明本次仅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

及相关条款设置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、请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，本次关联交易的实际进展及交易对

价的支付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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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根据公告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鲁楚平的弟弟鲁清平为交易对

方惠清京诺、鲁平京能的主要出资人，且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控股

股东；公司实际控制人彭惠的母亲梁兰茵为交易对方京隆宝罗、鹏凡

之滨的主要出资人。惠清京诺、鲁平京能、京隆宝罗和鹏凡之滨为公

司关联法人。同时，由于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上海电驱动股份有

限公司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鲁楚平向你公司补偿现

金 2.33 亿元。 

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最新进展、是否

按你公司前期公告所述向业绩承诺方发出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书面

通知、业绩承诺方的款项支付安排及资金来源； 

2）请结合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、必要性、交易标的与上市公司

的协同效应、公司实际控制人资金安排等因素，具体说明本次交易是

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、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； 

3）请你公司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请结合上述情况，进一步充分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公允

性。 

8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7 月 1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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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